
西安音乐学院 2025 年本科招生考试

第二阶段考试安排与考生须知

西安音乐学院 2025 年本科招生考试第二阶段考试包括音乐

教育、音乐表演专业的复试，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指挥、

视唱练耳）、音乐学专业的初试及复试，以及各专业基本乐科考

试。

我校将在教育部专业合格名单备案时，统一核验考生艺术类

省统考合格要求，若考生省统考成绩未达到本人高考所在省（区、

市）相应类别统考成绩要求或本人高考所在省（区、市）统考子

科类与我校校考专业方向不对应的考生，将无法备案合格名单，

校考成绩视为无效，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一、报名资格及缴费

1.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专业初试成绩合格者，具备复试报名

资格。复试报名及缴费时间：2025 年 2 月 20 日上午 10:00 时-2

月 23 日下午 18：00 时，进入复试考生名单预计将于 2 月 20 日

左右公布，所有进入复试考生须进行复试报名、信息填报及缴费，

收费标准为 100 元/生。

2.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指挥、视唱练耳）、音乐学，

在本专业复试名单公布两天之内，须通过我校本科招生考试微信



报名及缴费。

3.缴费方式及准考证打印

复试报名及缴费方式与初试报名及缴费相同：考生登录“西

安音乐学院招生处”公众号，点击本科招生→微信报名→微信绑

定、报名（进入微信报名系统后下方菜单点击报名考试－复试确

认），完成所有复试确认缴费流程。“西安音乐学院招生处”公

众号二维码如下：

未在规定时限内进行考试报名、信息填报及缴费的，考试成

绩无效。考生无论是否参加考试，所缴纳考试费一律不退。

考生须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下载时间为：2025 年 2

月 25 日—3 月 2 日。

二、网络远程考试时间安排

（1）报考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专业的考生，须通

过网络远程方式参加《基本乐科—乐理》《基本乐科—听写》两



项考试；报考作曲、指挥专业的考生须通过网络远程方式须参加

《基本乐科—听写》一项考试。

（2）《基本乐科—乐理》《基本乐科—听写》网络远程正

式考试时间：

乐理 2025 年 2 月 22 日 19:00-20:00

听写 2025 年 2 月 22 日 20:00-20:30

（3）《基本乐科—乐理》《基本乐科—听写》网络远程模

拟考试，提供两次模拟考试机会，考生可依据个人时间安排选择

参加一次或两次考试，以便熟悉考试的操作流程。

第一次模拟考试：2025 年 2 月 21 日下午

乐理模拟考试 2025 年 2 月 21 日 15:00-16:00

听写模拟考试 2025 年 2 月 21 日 16:00-16:30

第二次模拟考试：2025 年 2 月 22 日下午

乐理模拟考试 2025 年 2 月 22 日 15:00-16:00

听写模拟考试 2025 年 2 月 22 日 16:00-16:30

除两次模拟考试时间段外，乐理和听写在未点击交卷的情况

下，考生可于 2 月 21 日 09：00—2 月 22 日 17：00，反复多次

登录考试系统进行考试环境模式适应，交卷后无法再次模拟。

（4）《基本乐科—乐理》《基本乐科—听写》网络远程考

试系统操作办法：



乐理、听写，采用“云易考”APP 网络考试管理系统双机位

进行远程网络面试及辅助监考的方式进行。请考生登录西安音乐

学院招生信息网下载查阅附件 1《西安音乐学院 2025 年本科招

生考试〈基本乐科—乐理、听写〉网络远程考试操作手册》。

三、现场考试时间安排

1.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专业现场复试时间：2025 年 2 月 26

日-3 月 2 日，考生须以准考证上规定的具体时间参加各专业复

试，各专业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1）《基本乐科—视唱练耳面试》时间：

2 月 26 日—3 月 2 日，以准考证规定考试时间为准

（2）声乐系复试时间：

美声唱法专业考试时间：2 月 26 日—28 日，以准考证规定

考试时间为准

民族唱法专业考试时间：2 月 26 日—27 日，以准考证规定

考试时间为准

陕北民歌专业考试时间：2 月 27 日下午 16:00 开始

（3）钢琴系复试时间：

钢琴专业考试时间：2 月 26 日—28 日，以准考证规定考试

时间为准



手风琴、管风琴专业考试时间：2 月 28 日下午 16:00 开始

（4）管弦系复试时间：

2 月 26 日开始，以准考证规定考试时间为准

（5）民乐系复试时间：

2 月 26 日开始，以准考证规定考试时间为准

（6）现代音乐学院复试时间：

流行歌曲演唱专业考试时间：2 月 26 日，以准考证规定考

试时间为准

流行乐器专业考试时间：2 月 26 日—27 日，以准考证规定

考试时间为准

（7）音乐教育学院复试时间：

2 月 26 日—3 月 1 日，以准考证规定考试时间为准

3.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指挥、视唱练耳）

专业现场初、复试时间：2 月 26 日—28 日，考生须以准考证上

规定的具体时间参加各项考试，各专业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1）《基本乐科—视唱练耳面试》时间：

2 月 26 日—2 月 28 日，以准考证规定考试时间为准

（2）音乐学专业考试时间：

初试：

2 月 26 日上午 08:00 开始 专业面试



2 月 26 日下午 18:00 以后公布进入复试名单，同时进行微

信复试报名缴费

复试：

2 月 27 日上午 09:00—11:30《音乐学基础知识》笔试

2 月 27 日下午 15:00—17:30《命题写作》笔试

（3）作曲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初试：

2 月 26 日上午 09:00—12:00 《声乐曲创作》笔试

2 月 26 日下午 14:30—16:30 《乐理》笔试

2 月 26 日下午 18:00 公布进入复试名单，同时进行微信复

试报名缴费

复试：

2 月 27 日上午 09:00—11:00 《和声》笔试

2 月 27 日下午 14:30—17:30 《器乐曲创作》笔试

2 月 28 日上午 08:30 开始 专业面试

（4）指挥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初试：

2 月 26 日上午 09:00 开始 乐队指挥、合唱指挥、民族乐队

指挥

2 月 26 日下午 14:30—16:30 《乐理》笔试



2 月 26 日下午 18:00 以后公布进入复试名单，同时进行微

信复试报名缴费

复试：

2 月 27 日上午 09:00—11:00 《和声》笔试

2 月 27 日下午 14:30 开始 专业面试、钢琴演奏

（5）视唱练耳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初试：

2 月 26 日上午 10:00—11:30 《听写》笔试

2 月 26 日下午 14:30—16:30 《乐理》笔试

2 月 26 日下午 18:00 以后公布进入复试名单，同时进行微

信复试报名缴费

复试：

2 月 27 日上午 09:00—11:00 《和声》笔试

2 月 27 日下午 15:00 开始 专业面试、钢琴演奏

四、第二阶段考试考生须知

（一）现场面试

1.考生须于每科目正式开考前 30 分钟到达西安音乐学院北

门，凭准考证、身份证进入西安音乐学院；须于正式开考前 15

分钟到达指定考场，进行相关入场查验。上午考试时段入校时间



为 07:30 起，下午考试时段入校时间为 13:30 起。

2.凡在规定的抽签、点名、考试时间未到者，一律视为弃考，

取消考试资格。考生未按规定考场、时间、组别、顺序参加考试

者成绩以零分计。

3.各专业考生不得着演出服，不得化妆。

4.所有专业一律不得自带伴奏人员，声乐考场和音乐教育考

场配有钢琴伴奏人员，考生只需提供正谱（五线谱）即可，伴奏

不收取任何费用。

5.考生进入备考区域考生不得携带手机、使用任何通讯工

具，不得拍照，不得随意出入或与他人交谈，否则按违规处理，

该项考试成绩以零分计。

6.考生在确认身份后按照工作人员指引进入规定考场考试，

面试过程中考生在演唱或演奏前不得说话，不得发出任何无关声

响，否则视为向考评人员传递个人信息，一经发现按作弊对待，

该项考试成绩以零分计。考试结束带齐个人物品迅速离场，不得

在考区逗留。

（二）现场笔试

1.考生凭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统一由西安音乐学院北门特

定通道提前 30 分钟进入学校到达指定考场参加考试。

2.考生须准备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签字笔、铅笔、直尺、



橡皮。除以上规定的物品外，考生不得违规携带其他用品参加笔

试科目考试。

3.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进入笔试考场，取消当科考试资格。

（三）《基本乐科—乐理》《基本乐科—听写》网络远程考

试考生须知

1.我校共设置两次《基本乐科—乐理》《基本乐科—听写》

网络远程模拟考试机会，模拟考试流程与正式考试一致。未参加

模拟考试，造成正式考试无法顺利完成者，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

承担。

2.考生须准备好两部智能手机和相应的固定支架。一部为主

考手机（第一机位），另一部为全程监控拍摄手机（第二机位）。

务必保证两部手机的电量、存储容量充足；考试前必须将手机设

置为打开来电转接（呼叫转移）设置转接所有（始终转接），退

出 QQ、微信等聊天软件，关闭录屏、外放音乐、闹钟等其他应

用程序，避免外界干扰。两个机位视频均须完整上传，不得缺失，

否则视为考试无效，该项考试成绩以零分计。

3.考生须检查 Wi-Fi 或 4G、5G 等网络信号是否良好，确保

网络稳定畅通。

4.参加网络远程考试，考生须自行准备考试场所，考试场所

要相对独立，环境封闭、明亮、安静、不逆光。考生在正式考试



时，考试环境内不得出现任何与考试相关的资料，除考生以外考

试环境内不得出现任何人。

5.参加网络远程考试，如因网络不通畅、手机断电、考试过

程中来电或其他通讯软件干扰等原因造成无法完成考试等问题，

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五、考生诚信要求

1.所有考试必须由考生本人独立完成，否则视为作弊，取消

考试阶段所有科目考试成绩。

2.考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考试过程中禁止用其他方式私

自录音、录像和录屏等，禁止泄露或公布与考试相关信息；考试

全程只允许考生本人在考试场所，禁止他人进出；不准有打暗号、

手势、夹带、抄袭等行为；若有违反视为作弊，取消考试阶段所

有科目考试成绩。

3.参加网络远程考试过程中不得戴帽子、墨镜、口罩、耳机

等，不得使用美颜及滤镜，不得翻阅参考书籍等资料，不得查阅

电子设备、接打电话，本人须全程出镜，中途不得离开，否则视

为违规。

4.本科招生考试属于国家级考试，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如出现

替考、串通他人、弄虚作假等作弊行为的，我校将按照《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有

弄虚作假等作弊行为的考生，将取消其报名和录取资格，同时通

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及录取资格，并将记

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触犯国家刑法的，将按有关规定上报

司法机关处理。

六、信息公布

我校将于 2025 年 3 月底在西安音乐学院招生信息网公布专

业成绩及合格分数线等相关信息，请考生密切关注。


